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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MG全媒体记者 任雪娜
乘客正准备下公交车，左脚刚踩上地面，司机就启动车辆了，导致乘客摔倒受伤，这损失该谁赔？近

日，牟平区人民法院微信公众号发布一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法院认定此时乘客仍是乘客，判决
保险公司在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限额内，赔偿伤者各项损失。

下公交车时摔伤，谁赔？
法院：由保险公司在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限额内赔偿

法官表示，本案的典型意义在于明
确了“乘客上下车过程中的责任认定”
与“保险免责条款的效力判断”两大问
题，为此类案件处理提供了参考。

承运人对乘客的安全保障义务
不仅限于“乘车期间”，还涵盖“上下
车过程”。公交车司机在乘客上下车
时，应尽到充分的观察、等候义务，确
认乘客完全脱离车辆安全站立后再
启动车辆，这是保障乘客生命财产安
全的基本要求，也是承运人履行法定

义务的核心内容。另一方面，保险公
司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对免责条款负
有法定的“提示义务”与“明确说明义
务”。“提示”需采用足以引起投保人
注意的显著方式（如加粗、标注颜色
等），“明确说明”则需对条款内容、法
律后果作出清晰解释，且需留存相关
证据证明义务已履行。若仅以“加
黑”等不显著方式提示，或未提供证
据证明已履行说明义务，免责条款将
不产生法律效力。

法院经审理后，最终作出明确判
决。关于责任主体，法官认为，交警
部门作出的事故认定书事实清楚、证
据充分，应予采信。公交公司作为承
运人，负有保障乘客乘车安全的法定
义务；刘师傅在履行职务过程中，未
确认乘客安全下车便启动车辆，直接
导致事故发生，其行为构成职务侵
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相
关规定，应由用人单位即公交公司承
担赔偿责任，刘师傅个人无须直接向
兰女士赔偿。

关于保险赔付种类及范围，兰

女士受伤时左脚刚落地、右脚仍在
车厢内，尚未完全脱离案涉车辆，
不符合“第三者”的认定标准，因此
交强险与第三者商业险确实不应
赔付。对于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
保险的免责条款，认定该条款无
效，理由有二：一是保险公司仅对
免责条款进行“加黑”处理，未采取

“加粗”等更显著的标识方式，不足
以引起投保人公交公司的注意；二
是该免责条款无公交公司签名确
认已阅知，保险公司亦未能提供其
他证据证明其已向公交公司履行

了免责条款的解释、说明义务。对
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
款，保险人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
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因此，保
险公司以“免责条款”拒绝赔付的
理由不能成立。

最终，法院核定兰女士因本次事
故遭受的合理损失共计 102037.04
元。扣除公交公司已垫付的10304.45
元，判决保险公司在道路客运承运人
责任保险限额内，赔偿兰女士剩余损
失91732.59元，同时返还公交公司垫
付的医疗费10304.45元。

庭审中，三方就责任承担与保险赔
付问题各执一词。争议焦点集中在两
方面：一是应适用“第三者商业险”还是

“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二是保险
免责条款是否有效。公交公司辩称，其
已为案涉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
第三者商业险及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
保险（每座限额30万元）。事故发生在
保险期，兰女士的损失应优先由保险公

司在保险限额内赔付，不足部分再由公
交公司承担。如保险公司认为兰女士
不属于商业险中的“第三者”，也应在道
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的赔偿限额范
围内予以赔付。此外，公交公司已为兰
女士垫付医疗费10304.45元，该笔费
用应由保险公司返还。

保险公司提出异议：兰女士在事
故发生时仍处于下车过程中，属于“车

上人员”，而非交强险与第三者商业险
保障的“第三者”，故上述两类保险不
应赔付；另一方面，虽然公交公司投保
了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但保险
合同第五条第二点明确约定“乘客未
在运输工具内，或乘客在上、下车过程
中伤亡，属于责任免除范围”。兰女士
的情况符合该条款，故道路客运承运
人责任保险也无须赔付。

2023年11月的一天，兰女士乘坐
公交车，车辆停靠站点后，司机刘师傅
停车等候乘客下车，兰女士随之起身
走向车门。不料，就在她左脚刚着地、
右脚尚未完全离开车厢之际，刘师傅
未经仔细观察，便在兰女士未完成下
车动作的情况下启动了车辆，导致兰
女士摔倒受伤。事故发生后，兰女士

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经诊断为多处
骨折及软组织挫裂伤，治疗先后花费
10570.09元。

交警部门对该事故作出认定：刘师
傅未确认乘客安全下车便启动车辆，负
事故全部责任，兰女士无责任。2024
年5月21日，经司法鉴定，兰女士因事
故造成右腕关节功能丧失37.1%，构成

十级伤残。兰女士因本次事故产生的
医疗费、营养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
抚慰金等各项损失合计112819.86元。

兰女士就赔偿事宜与公交公司、
保险公司多次协商无果，无奈之下，她
将刘师傅、公交公司及保险公司一并
诉至法院，要求三方共同赔偿其各项
损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一千一百六十五条 行为人因过
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
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依照法
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其不
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
担侵权责任。

承运人对乘客的安全保障义务涵盖“上下车过程”

法院认定免责条款无效，保险公司需赔偿

责任如何认定？三方各执一词

乘客未完全下车，公交车启动酿事故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宋晓娜）记
者昨天从相关部门获悉，为防范化解燃气领
域重大安全风险，预防和减少燃气安全事故
发生，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
会公共安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芝罘区发布通告，明确划定部分场所禁
止配送、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

禁止配送、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范
围为：

一是地下室、半地下室。地下室：室内
地平面低于室外地平面的高度超过室内净
高的1/2的房间。半地下室：室内地平面低
于室外地平面的高度超过室内净高的1/3，
且不超过1/2的房间。（注：引自《建筑工程
建筑面积计算规范》GB/T50353-2013）

二是高层建筑。高层建筑是指建筑高
度大于27米的住宅建筑和建筑高度大于
24米的非单层公共建筑。（注：根据《高层民
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

三是卧室、客房等人员居住和休息房
间、建筑避难场所。

四是空调机房、通风机房、计算机房和
变、配电室等设备房间；易燃或易爆品的仓
库、有强烈腐蚀性介质等场所。

五是公共用餐区域、大中型商店建筑内
的厨房、大型商业综合体内的厨房。

六是用于居住的车库。
若发现有企业或个人在禁止范围内配

送、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相关部门将依据
法律法规责令限期改正。对于拒不整改的
单位或个人，将依据法律法规进行相应处
罚。若因违规配送、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
引发安全事故，将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的
法律责任，涉及刑事犯罪的将移交司法机
关处理。

相关部门提醒，广大市民、各相关企业
及单位需高度重视此项规定，积极配合落
实。如在执行过程中遇到困难或问题，可咨
询燃气管理部门寻求帮助（芝罘区综合行政
执法局：6022187）。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盖鹏)11月
6日，牟平区蛤堆后派出所先后接到辖区两
位居民报警，均称自己家中物品被盗。

一天内,辖区接连发生两起入室盗窃案
件，让派出所民警感觉到了异常：相比之下，
辖区盗窃警情很少，一天两起盗窃案，确实
有些不正常。办案民警通过调取一位报警
人家中监控及其周边相关视频后，迅速锁定
了犯罪嫌疑人肖某。

6日上午，报警人去邻居家串门，考虑
到距离较近，出门时只顺手把锁搭在了门
上，并未锁门，却被随机寻找目标坐公交车
从芝罘来到牟平的肖某“逮”了个正着。这
屋拿部手机揣兜里，那屋拿件马甲穿身上，
最后发现包里还有点零钱，也被肖某一起拿
走。随后，他又窜至两公里外的另一村子居
民家中，偷走现金1000余元。

11月 18日，在牟平公安分局刑侦大
队技术支持和兄弟单位的密切配合下，蛤
堆后派出所果断出击，将流窜福山、牟平
等地实施多起盗窃的犯罪嫌疑人肖某成
功抓获。

用肖某自己的话说，“2005年后，我基
本一直在监狱里”，仅有的工作经历是19岁
时曾在烟台一电子厂打工。别人靠勤劳的
双手奔小康，肖某靠双手不停地“奔监狱”，
没有固定居所，便“偷”别人的房子住。没有
生活来源，就靠偷来的东西“填饱肚子”，先
后多次因盗窃被多地公安机关打击。今年
10月底，刚刑满释放的他又连续在牟平、福
山等地实施盗窃5次。

目前，因涉嫌盗窃罪，犯罪嫌疑人肖某已
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芝罘区这些场所
禁止配送使用瓶装液化气

偷手机偷钱“偷”房住
惯偷被牟平警方抓获

法院

承运人对乘客的
安全保障义务不
仅限于“乘车期
间”，还涵盖“上下

车过程”。

我还没下车司
机就启动了车辆，导
致我摔倒受伤!


